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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諮文件編號2005/04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審議《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處理方案 

的 

1.  中文資訊科技工作小組 (下稱「工作小組」)草

《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處理方案並經討

交方案予中諮會審議，並徵詢各委員的意見

景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數碼 21」資訊科技

於一九九九年九月與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下

 

目

 

擬有關

論後，提

。  
 

 

背

 

策略下，

稱「中

諮會」)合作編製及公布《香港增補字符集》。中諮會

並在大五碼編碼表使用者造字區及廠商造字區內，預

留了約六千多個編碼，以兼容《香港增補字符集》的

新增收字符。每個被正式納入《香港增補字符集》內

的字符都會被編配一個大五碼兼容位編碼。  

 

3. 自《香港增補字符集》公布後，中諮會接納了很多申

請增收的字符。截至二零零五年九月，中諮會為《香

港增補字符集》預留的大五碼兼容位編碼只餘下 487

個。當這餘下的大五碼兼容位編碼完全用盡時，《香

港增補字符集》將不能再為新增收字符提供大五碼兼

容位編碼。  

 

4. 中諮會考慮到《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不 再 提供大五碼兼

容 位 編 碼 對 現 時 沿 用 大 五 碼 編 碼 的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有

影 响，而 資訊科技系統過渡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

準需要長時間和充份資源才能完成，所以建議政府須

適當地作出相應安排及部署，通知及呼籲業界、公眾

和政府部門積極計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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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於上述考慮，中諮會於第十四次會議 初 步 通 過 分 四

個 階 段 進 行《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處理方案， 並

交由工作小組討論並草擬有關的細節安排，再提交予

中諮會審議。 四 個 階 段 詳 列 如 下 。  

 

 第 一 階 段 ：「 中 文 資 訊 科 技 工 作 小 組 」 討 論 有 關 細 節

安 排 ， 完 成 後 提 交 予 中 諮 會 審 議 ；  

 

 第 二 階 段 ： 中 諮 會 發 布 停 止 為《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提

供 大 五 碼 兼 容 位 編 碼 的 日 期 及 有 關 安 排；秘 書 處 依 據

上 述 有 關 細 節 安 排 聯 絡 業 界 ， 為 有 需 要 過 渡 至 ISO 

10646 國 際 編 碼 標 準 的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 儘 早 安 排 技 術

上 的 配 套 並 準 備 提 供 協 助 ；  

 

 第 三 階 段 ：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發 布 過 渡 至 ISO 

10646 國 際 編 碼 標 準 的 指 引 並 為 有 需 要 者 安 排 協 助 ； 

 

 第 四 階 段 ： 停 止 為《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提 供 大 五 碼 兼

容 位 編 碼 及 檢 討 。  

 

 

具體安排方案建議  

 

6.  工作小組就以上 四 個 階 段 的 工 作 架 構，建議以下的具

體方案 。  

 

第 一 階 段 ： 制定配合的措施 /工作時間表  

 

7.  在編訂《香港增補字符集 -2004》的同時，將《香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內 大 五 碼 編 碼 部 份 的 最 後 版 本 發 布 日

期，定於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擴展區 C 的公布日

期 或 二 零 零 七 /零 八 年 ， 以 兩 者 中 較 早 日 期 為 準 (目

標 )。  

 

8.  訂 立 停 止 為《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在 大 五 碼 提供兼容位

編碼的配合措施 /工作時間表 (見附件 )， 把 資 源 集 中

投 放 在 推 廣 ISO 10646 的 工 作 上 。 並 建 議 先 推 動 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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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部 門 將現時沿用大五碼編碼的資訊科技系統，過渡

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這樣除了解決《香港增

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將不能繼續擴充的問題外，亦

更能配合中諮會 推 廣 ISO 10646 的 工 作 目 標 。  

 

9.  為 讓 工 作 小 組 獲 知 預 留 的 大 五 碼 兼 容 位 編 碼 的 最 新

使用情況，建 議 秘書處定期每三個月向各組員報告預

留的大五碼兼容碼位的最新使用情況，直至 第 三 階 段

所 有 措施完成為止。  

 

10.  提 交 這 份 具 體 安 排 方 案 與 中 諮 會 審 議 。  

 

第 二 階 段 ： 準 備 有 關 配 合 發 布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大 五 碼 處

理 方 案 的 安 排  

 

11.  考慮到《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不 再 提供大五碼兼容位編

碼 對 現 時 沿 用 大 五 碼 編 碼 的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1有 不 可 以

支 援 新 收 字 符 及 兼 容 的 影 响，而 資訊科技系統過渡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需要長時間和充份資源才能

完 成 ，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會 草 擬 一 份 指 引 文

件，供未能繼續配合《香港增補字符集》新收字符大

五碼編碼部份的資訊科技系統人士參考，並且預早通

知及呼籲業界、公眾和政府部門積極計劃配合。  

 

12.  因應《香港增補字符集》內大五碼編碼部份將會不再

進行編碼，向 中諮會提出修訂《香港增補字符集》字

符增收原則 建 議，以配合《香港增補字符集》內大五

碼 編 碼 部 份 將 不 再 進 行 編 碼 。 (如 將 現 有 原 則 -"1. 

凡在大五碼字集及《香港增補字符集》內已有可視為

等同之字符者，概不增收 "加以修訂，或另加一原則

配合 )。  

 

13.  秘書處會在《香港增補字符集》的相關文件、參考軟

件、字符增收申請表格及中文界面網站內，提供《香

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將不能繼續擴充的相關說

                                                 
1 如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沿 用 的 大 五 碼 編 碼 已 能 滿 足 中 文 資 料 處 理 的 運 作 ， 或 不

須 要 與 其 他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作 中 文 電 子 資 訊 交 換 ， 該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則 不 會 受

大 五 碼 將 不 能 繼 續 與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擴 充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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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資料作參考，儘早知會各界將停止 不 再 提供大五

碼 兼 容 位 編 碼 ， 並 在 網 站 內 簡 介 過 渡 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解決方案。   

 

14.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會聯絡有關的單位，在政府

部 門 的 採 購 規 格 標 書 和 電 子 政 府 互 用 架 構 的 文 件

上，簡略說明《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將不能

繼續擴充的情況，並在文件內表示過渡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要求。  

 

15.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會 草 擬 函 件 致 部 門 的 軟 件

供應商和業界團體，包括生產力促進局「 ISO 10646

資 訊 中 心 」 網 站 內 的 供 應 商 ， 說 明 過 渡 至 ISO/IEC 

10646 的主旨、採購規格及安排提供有關的支援。  

 

16.  政府會制作網站及有關的宣傳介紹品，向公眾和中小

企業推廣使用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和《香港增補

字符集》。從而加快過渡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 

 

17.  在上述的配合安排 完 成 後，中諮會發布將停止為《香

港增補字符集》提供大五碼兼容位編碼的日期及有關

安排。現時有關日期暫定為二零零七 /零八年。  

 

第 三 階 段 ： 實 施 有 關 配 合 發 布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大 五 碼 處

理 方 案 的 安 排  

 

18.  為配合《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將不能繼續擴

充的情況，秘書處會在發布將停止為《香港增補字符

集 》 提 供 大 五 碼 兼 容 位 編 碼 後 2，在《香港增補字符

集》的相關文件、參考軟件、字符增收申請表格及中

文界面網站內，發放已準備的資料及安排。並提供電

子郵件地址，供公眾和中小企業查詢。  

 

19.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會 提 供 未 能 繼 續 配 合《 香 港

                                                 
2 中 諮 會 將 繼 續 為 《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 ISO 1 064 6 提 供 支 援 ， 並 把 未 被

收 納 在 ISO 1 064 6 國 際 編 碼 標 準 的 字 符 ， 暫 時 存 放 在 私 人 使 用 區 內 ， 以 便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考 慮 把 這 些 字 符 納 入 ISO 106 46 國 際 編 碼 標 準 日 後 的 版

本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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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補 字 符 集 》新 收 字 符 大 五 碼 編 碼 部 份 的 指引文件 ，

供 政 府 部 門 、 業 界 、 公 眾 和 中 小 企 業 參 考 ， 以 便 它 們

過 渡 至 ISO 10646 國 際 編 碼 標 準 。  

 

20.  秘書處會提交修訂後的《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

原則予中諮會審議。  

 

21.  在推動過渡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方面，政府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鼓 勵 政 府 部 門 參 考 已 發 布 的 採 購

規格標書和電子政府互用架構的文件，以制訂過渡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解決方案。  

 

22.  致 函 各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的 軟 件 供 應 商 和 業

界團體，包括生產力促進局「 ISO 10646 資訊中心」

網站內的供應商，說明過渡至 ISO/IEC 10646 的主旨

及鼓勵它們安排提供有關的支援。  

 

23.  舉辦簡介會，向政府部門用戶說明有關參考指引，並

邀 請 軟 件 供 應 商 於 簡 介 會 上 介 紹 相 關 軟 件 系 統 過 渡

至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不同方案。  

 

24.  與政府部門和業界，包括政府的資訊科技承辦商，就

有關資訊科技系統更新或過渡的經驗作出交流。並就

有關的意見，歸納後在網站內發放。  

 

25.  與其他政府單位聯絡，提供經驗及資料，以便他們在

回覆公眾和中小企業有關《香港增補字符集》的查詢

時，能更快捷地提供準確詳盡的資料。  

 

26.  鼓 勵 政 府 部 門 的 大 五 碼 中 文 網 站 進 一 步 採 用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令網上中文電子交換更方便，

也藉此帶動業界及公眾對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

了解。  

 

27.  在上述工作實施後，中諮會發布確認停止為《香港增

補字符集》提供大五碼兼容位編碼及《香港增補字符

集》大五碼編碼部份的最後版本。  

 



第  6  頁 

第 四 階 段 ： 進 行 檢 討  

 

28.  在《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內 大 五 碼 編 碼 部 份 的 最 後 版 本

發 布 之 後，與 政 府 部 門 和 業 界，包 括 政 府 的 資 訊 科 技

承 辦 商 ， 進 行 交 流 會 議 並 為 有 需 要 者 安 排 協 助 。  

 

29.  為了說明已停止為《香港增補字符集》提供大五碼兼

容位編碼，建議秘書處向《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

收的新申請者提供《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已

不能繼續擴充的有關資料作參考。  

 

30.  歸 納 各 方 意 見 後 ， 編 寫 檢 討 報 告 ， 並 滙 報 檢 討 的 結

果。     

 

建議   

 

31.  歡迎各委員就上述具體安排方案及配合措施 /工作時

間表提供意見，同時 建 議 接 納 文 件 內 就《 香 港 增 補 字

符 集 》大 五 碼 處 理 方 案 ， 交 由「 中 文 資 訊 科 技 工 作 小

組 」 立 刻 跟 進 推 行 。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二零零五年十月  

 

 



附件

中諮會秘書處 對政府部門的措施或影響 對業界的措施或影響 對公眾和中小企業的措施或影響

第一階段

具體安排方案
Q4 2004 -
Q3 2005

秘書處在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定

期每三個月就《香港增補字符

集》預留的大五碼兼容位編碼的

最新使用情況向各委員報告。

建議的配合措施 / 工作時間表

提交配合措施/工作時間表予中諮會審議

參考以往的經驗，制訂向政府部門、業界、公眾和中小企業發布的以下計劃。再提交予中諮會審

議。

工作小組討論制定配合的措施/工作時間表，完成後提交予中諮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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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諮會秘書處 對政府部門的措施或影響 對業界的措施或影響 對公眾和中小企業的措施或影響

建議的配合措施 / 工作時間表

第二階段

草擬修訂現有的《香港增補字符

集》字符增收原則，以配合《香

港增補字符集》內大五碼編碼部

份將不再進行編碼。

準備在中文界面網站、《香港增

補字符集》的相關文件及參考軟

件內，說明《香港增補字符集》

大五碼編碼將不能繼續擴充的情

況，及過渡至ISO 10646國際編碼

標準的解決方案。以供各界參

考。

秘書處在《香港增補字符集》字

符增收申請表格上，提供《香港

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將不能

繼續擴充的相關說明和資料作參

考，令新申請者預早準備。

準備

Q3 2005 -
Q2 2006

聯絡有關的單位，在政府部門的

採購規格標書和電子政府互用架

構的文件上，簡略說明《香港增

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將不能繼

續擴充的情況，並在文件內表示

過渡至ISO 10646國際編碼標準

的要求。

草擬未能繼續配合《香港增補字符集》新收字符大五碼編碼部份的指引文件。

中諮會發布將停止為《香港增補字符集》提供大五碼兼容位編碼的日期及有關安排

準備有關配合發布《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處理方案的安排

草擬函件致部門的軟件供應商和

業界團體，包括生產力促進局

「ISO 10646資訊中心」網站內的

供應商，說明過渡至ISO/IEC

10646的主旨、採購規格及安排

提供有關的支援。

制作網站及有關的宣傳介紹品，

向公眾和中小企業推廣使用ISO

10646國際編碼標準和《香港增

補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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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諮會秘書處 對政府部門的措施或影響 對業界的措施或影響 對公眾和中小企業的措施或影響

建議的配合措施 / 工作時間表

第三階段

為配合《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

碼編碼將不能繼續擴充的情況，

秘書處在中文界面網站、《香港

增補字符集》的相關文件及參考

軟件內，發放已準備的資料及安

排。

鼓勵政府部門參考已發布的採購

規格標書和電子政府互用架構的

文件，以制訂過渡至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解決方案。

致函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的軟件供應商和業界團體，包括

生產力促進局「ISO 10646資訊中

心」網站內的供應商，說明過渡

至ISO/IEC 10646的主旨及鼓勵它

們安排提供有關的支援。

在中文界面網站、字符增收申請

表格、宣傳介紹品、參考軟件及

相關文件上提供電子郵件地址，

供公眾和中小企業查詢。

提交修訂後的《香港增補字符

集》字符增收原則予中諮會審

議。

與政府部門和業界，包括政府的資訊科技承辦商，就有關資訊科

技系統更新或過渡的經驗作出交流。並就有關的意見，歸納後在

網站內發放。

中諮會發布停止為《香港增補字符集》提供大五碼兼容位編碼及《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部份的最後版本

提供未能繼續配合《香港增補字符集》新收字符大五碼編碼部份的指引文件，供政府部門、業

界、公眾和中小企業參考，以便它們過渡至ISO 10646國際編碼標準。

舉辦簡介會，向政府部門用戶說明有關參考指引，並邀請軟件供

應商於簡介會上介紹相關軟件系統過渡至ISO 10646國際編碼標準

的不同方案。

鼓勵政府部門的大五碼中文網站進一步採用ISO 10646國際編碼標準，令網上中文電子交換更方便

，也藉此帶動業界及公眾對ISO 10646國際編碼標準的了解。

實施有關配合發布《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處理方案的安排

與其他政府單位(如「IT話咁

易」及相關連項目等)聯絡，提

供經驗及資料，以便他們在回覆

公眾和中小企業有關《香港增補

字符集》的查詢時，能更快捷地

提供準確詳盡的資料。

實施
Q3 2006 -
Q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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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諮會秘書處 對政府部門的措施或影響 對業界的措施或影響 對公眾和中小企業的措施或影響

建議的配合措施 / 工作時間表

第四階段

在《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增收

申請表格上，向新申請者提供

《香港增補字符集》大五碼編碼

將不能繼續擴充的有關資料作參

考。

向中諮會滙報檢討的結果

歸納各方意見後，編寫檢討報告，向中諮會滙報檢討的結果。

在《香港增補字符集》內大五碼編碼部份的最後版本發布之後，與政府部門和業界，包括政府的

資訊科技承辦商，進行交流會議並為有需要者安排協助。

檢討並從電子郵件中收集意見後

，更新網站及有關的宣傳介紹品

以提供更實用的資料。

檢討
Q2 2008

進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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